附件3指标解释：
1.单位性质  包括属地化管理的地勘单位、中央管理的地勘单位、科研院所（校）、矿业公司及其他地勘单位。

2.年末在职职工人数  是指年末在地勘单位中从事工作的，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全部人员（不含不在岗人员、实习在校生、参军人员及未经聘用、留用的离退休人员）。
3.地质勘查人员  是指年末在职职工中，直接从事地质勘查工作的人员。
4.技术人员  是指在地勘单位中从事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具有初级及初级以上地质勘查技术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还包括已取得专业技术职称、从事技术管理工作的领导干部。

5.中高级技术人员  是指经过职称评定机构颁发中、高级技术职称证书的技术人员。

6.工程勘察与施工人员  是指本单位及所属二级法人单位从事工程勘察与施工工作的人员。

7.矿产开发人员  是指本单位及所属二级法人单位从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人员。

8.平均从业人员  是指报告期内在地勘单位平均每天实有的从业人员。平均从业人数＝（年初人数＋年末人数）/2或用年度各月平均人数之和除以12。
9.劳动者报酬  是指在报告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使用的全部劳动力报酬（生活费）总额。包括：在岗职工工资总额，聘用人员报酬，聘用、留用的离退休人员劳动报酬，外籍及港澳台人员的劳动报酬以及人事档案关系保留在原单位的人员的劳动报酬。
10.离退休人员 年末人数  是指历年来由本单位离退休、并在省财政计划内的在本单位领取离退休经费的人员。

11.离退休人员 费用  是指报告期内填报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经费、补贴等费用。

12.总资产  是指填报单位年末拥有或控制的全部资产总额，包括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及递延资产、其他长期资产、递延税项等，为本单位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总计项。

13.专用仪器设备原值  是指本单位用于地质勘查活动的专业仪器设备原值。
14.专用仪器设备净值  是指本年末本单位用于地质勘查活动的专业仪器设备净值。
15.总负债  是指填报单位年末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将以资产或劳务偿付的债务。
